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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學生活動 導師制度實施狀況調查

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新生始業輔導實施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校慶、畢業典禮等活動

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辦理教育旅行活動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優良學生選拔及表揚事

宜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學生自治組織之指導與

考查事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學生服務學習之指導與

查考事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學生社團活動管理。(含

社團成立、師資遴聘、

社團選修辦法擬訂、社

團活動課程管理)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學生社團借用場地事

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校外音樂活動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辦理校外藝文活動及冬

夏令營事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校刊審核與出版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領袖培育相關活動﹙榕

城領袖營活動﹚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姐妹校交流事宜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學生活動章則之擬訂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辦理親師座談會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綜合活動課程之實施及

執行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學生活動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學生手冊彙整、編修相

關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學生獎懲、出缺勤、公

假辦理與管制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幹部訓練及始業、結業

典禮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獎懲會議、學生事務會

議之辦理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校園安全維護、校安事

件之通報與管制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

擬定、校園生活問卷辦

理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受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

擾、性霸凌事件之申請

調查及通報事宜。

擬辦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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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生活輔導 學生重大偶發事件之處

理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學生生活常規之規範、

宣導與管理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學生生活輔導與管理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學生記功、記過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學生請購車票證明事項

，學生遠道證明及管理

事宜。

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學生清寒急難救助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友善校園活動之執行及

宣導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品格教育與公民教育實

施計畫之擬訂及推動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輔導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各種體育章則之擬訂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體育活動實施及研究計

畫之擬訂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體育設備計畫之擬訂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學生課外運動之編組及

指導事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體育 各項運動競賽要點及實

施與指導之擬訂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校內外各項運動競賽選

手之選拔訓練與指導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運動場地及體育設備之

申請、管理及維護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學生體育成績之考核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體育代表隊之規劃及執

行等相關事宜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體育班之管理等相關事

宜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召開體育委員會議推動

體育活動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全校體適能推動與檢

測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體育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各項衛生章則之擬訂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衛生保健計畫之擬辦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事

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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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衛生 學生平安保險業務之擬

辦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舉辦學生體格檢查與追

蹤矯治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施行病媒蚊、傳染病預

防宣導及疫苗接種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衛生設備計畫(包括治療

用具及藥品)之擬訂事

項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衛生器材藥品保管使用

整修補充與報銷事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衛生 衛生藥品器材統計與報

告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環境衛生之清潔維護事

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衛生 資源回收、垃圾分類宣

導與執行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衛生 環保、環境教育宣導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樂食館、合作社飲食衛

生督導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傷病治療急救或送醫治

療事項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衛生 輔導並查考學生飲食清

潔及衛生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推行及參加社會各種衛

生運動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衛生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訂定學生日常生活教育

章則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辦理學生獎懲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辦理有關學生生活教育

各種競賽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訓練及考核學生禮儀習

慣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處理各項學生行為之文

書作業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辦理學生請假缺曠課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處理學生偶發事件。 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之管

理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查禁違禁品、檢查學生

服裝儀容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巡查校園安全、輔導學

生校內、校外生活。
擬辦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訂定學生作息時間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實施學生安全檢查。 擬辦 v 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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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生活教育 考核學生綜合表現成

績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其他有關生活教育事項

及交辦事項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品德教育(反霸凌、反

毒、反菸、反幫派)議題

之宣導。
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法治教育議題之宣導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友善校園活動之執行及

宣導。
擬辦 v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校園安全維護、校安事

件之通報與管制。
擬辦 v v 核定

丙 生活教育 其他交辦事項。 擬辦 v v v 核定

補充說明：

1.一個機關一個檔案，並可以一個單位填寫一張工作表(分不同頁籤)方式呈現。

2.一級機關之陳核流程可省略(刪除)二級機關欄位(E-K欄部分)。

3.陳核流程之職務名稱(第4列)部分，可依實務情形增刪、修正之。

4.A欄位資料必須完整填寫，B、C欄屬相同業務者，請依順序排列(重複者不需填寫)，所有欄位均不要合併儲存格。

5.負責承辦業務者，請填「擬辦」、中間各層核稿請填「v」、決行者請填「核定」。

6.本表僅需填寫機關單位承辦之業務，受會業務之陳核流程暫無需填寫。

7.府核定業務，各級機關首長必須親自核稿。

8.機關內各單位共通性、相同性業務內容(例：採購業務)，其核定層級應一致


